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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4款通過的關於
第2237/2013號來文的意見[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footnoteRef:4]*** [2: 	*	委员会第一百二十届会议(2017年7月3日至28日)上通过。]  [3: 	**	参加审议该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塔妮娅·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亚兹·本·阿舒尔、伊尔泽·布兰兹·凯赫里斯、萨拉·克利夫兰、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奥利维耶·弗鲁维尔、克里斯托弗·海恩斯、岩泽雄司、伊万娜·耶利奇、巴马里阿姆·科伊塔、玛西娅·V·J·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波蒂妮·帕扎尔齐斯、毛罗·波利蒂、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尔·沙尼和马戈·瓦特瓦尔。]  [4: 	***	委员会委员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的个人意见(不同意见)附于本意见之后。] 

	來文提交人：
	Christopher Alger(沒有律師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締約國：
	澳大利亞

	來文日期：
	2012年1月30日(初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97條作出的決定，已於2013年3月15日轉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分發)

	意見通過日期：
	2017年7月13日

	事由：
	聯邦選舉中強制投票

	程式性問題：
	指稱證實程度；基於屬物理由既決阻卻

	實質性問題：
	隱私權；思想自由、意識自由和宗教自由；表達自由；持有見解的權利；參與公共事務權和投票權；法律面前平等和不受歧視地獲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獲得切實補救的權利

	《公約》條款：
	第二、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和第五十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
	第二和第三條


1.1  來文提交人Christopher William Alger, 澳大利亞國民，生於1965年12月21日。他聲稱締約國侵犯了他在《公約》第二條第一款、第十七條和第十八條之下的權利(對這幾條單獨解讀，並結合第二條第二和第三款、第十九條、第二十六條和第五十條對其解讀)。《任擇議定書》於1991年12月25日對澳大利亞生效。提交人沒有律師代理。
1.2  2013年3月15日，委員會通過新來文和臨時措施問題特別報告員行事，表示注意到提交人無代理律師，並邀請當事各方亦就《公約》第二十五條提交意見和評論。
		提交人陳述的事實
2.1  提交人堅稱，在締約國，聯邦選舉中的投票是強制性的。根據1918年《聯邦選舉法》第245條，在每次選舉中投票是每位選民的義務，除非有該法當中所概括的特殊情況。未能投票的選民要處以罰款。該法第245條第14款規定：“本法不予限定可能構成可信、充分之未投票理由的各種情況。若選民認為放棄投票系屬其宗教義務，則構成可信、充分之未投票理由。”
2.2  提交人決定不在2010年8月21日舉行的締約國聯邦選舉中投票。隨後，他收到澳大利亞選舉委員會發出的一份通知書，其中告知他顯然未能投票。選舉委員會要求提交人向分區選舉監察官提供可信、充分之理由，表明他未能投票系有正當原因。另一種處理辦法是，他可以繳納一筆罰款，或是將此事提交法庭處理。在致選舉監察官的答覆中，提交人稱當時的總理曾向選民作出一系列承諾，但是，在當選後他就宣佈自己不會落實“非核心承諾”。鑒於上述情況前所未有，提交人意識到：他無法區分政治人物在競選活動中作出的核心承諾與非核心承諾，也無法區分政治人物在競選活動中的言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他不具備獨立核實和評估政治人物的言辭或承諾的手段；因此，他未能掌握充足的資訊，無法就投票給誰作出有意義的決定。
2.3  2010年11月24日，選舉監察官簽發了一份未投票處罰通知書，告知提交人，他所提供的理由不構成可信、充分之理由，不能免除他的投票義務。因此，作為處罰，他須繳納20澳元的罰款，繳納期限為2010年12月20日前。該通知書還稱，若他未能在限期內繳納罰款，此事可能會提交法庭處理，結果可能是處以最高50澳元的罰款，外加任何法庭費用。
2.4  提交人最初接到上述通知書時，曾在電話中諮詢選舉監察官，並主動提出就其在選舉中棄權的理由提供更為詳盡的解釋。但是，提交人被告知，新理由若與他最初的辯解差不多，還是會被視為不構成可信、充分之理由。他還被告知，如果他當初給出某些宗教原因來表明不投票有正當理由，那麼此事應該已經了結了，不會處以罰款。既已從選舉監察官處得知，繳納罰款無論如何不會被解讀為承認自己有責任，提交人於2010年12月繳納了罰款，以免此事被提交法庭，以免自己被定罪的可能性。
2.5  2011年1月25日，提交人向選舉事務聯合常務委員會提交仲裁申請。他重申了自己向選舉監察官作出的解釋，稱強制執行《聯邦選舉法》實際上造成任意干涉其隱私權，因為選舉監察官要求他就未投票的理由作出書面解釋，儘管他的投票立場，即他投票的詳情，本應視為隱私，且應由他自行斟酌決定，其中也包括不投票的理由。此外，這是一種以宗教為由的歧視行為，因為如果他當初聲稱自己顯然未能投票系出於宗教原因，那麼其解釋就會被選舉監察官視為可信、充分之理由。由此可見，他在《公約》第十七、第十八和第二十六條之下的權利遭到了侵犯。提交人進一步提出，儘管投票是強制性的，但投票人可以填滿整張選票，也可以根本不填，後一種情況實際上等於沒有投票。在這種情況下，不會違反任何法律，且投票情況會保密。相比之下，在他的情況中，他卻被迫披露自己不投票的原因，以避免被罰款。
2.6  2011年3月30日和4月25日，提交人向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提交申請，稱因其未投票而對其處以的罰款以及此類措施的強制執行具有歧視性，構成對其在《公約》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和第二十六條之下的權利的侵犯。
2.7  2011年4月17日，提交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其在《公約》第十七、第十八和第十九條之下的權利遭到侵犯。提交人說：選舉監察官要求他就未投票提供理由，系任意干涉其隱私權；他就未投票提供的理由系基於其信仰和見解。提交人稱：《公約》第十八條不僅限於宗教信仰；他未投票的理由應視為屬於該條款所保護的其他信仰範疇；《公約》第十八條第三款無法為限制其表露上述信仰的權利提供合理理由。有鑒於上述，提交人要求選舉委員會退還他繳納的罰款並道歉。
2.8  2011年5月4日，選舉委員會通知提交人，該委員會不認為《聯邦選舉法》第245條所載強制投票規定侵犯《公約》所保障的權利――《公約》被列為1986年《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法》附件2。選舉委員會援引高等法院有關宗教概念以及可以滿足《聯邦選舉法》第245條第14款要求的“宗教義務”的判例，還援引了高等法院有關選舉中不投票的可信、充分之理由概念的判例。選舉委員會得出結論稱，提交人就未投票所作的辯解未能表明“某種宗教義務導致未能投票，也未能顯示……《公約》第十八條所涵蓋的某種實際的宗教或信仰”。選舉委員會稱，該委員會受1988年《隱私法》所載規定的約束，而1988年《隱私法》所載規定符合《公約》第十七條。
2.9  2011年5月9日，人權委員會一位官員審查了提交人的申請後表示，儘管該委員會可以按照1986年《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法》界定的範圍，審議針對聯邦及其工作人員提起的侵犯人權情事相關訴求，其中包括侵犯《公約》所保障權利之情事，但該委員會調查此類訴求的許可權限於審議涉及某決策人員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相關訴求。正因如此，人權委員會無法調查涉及因法律法規自動發揮效力而產生的行為或作法的訴求。就此，人權委員會表示：選舉委員會要求提交人就未投票提供理由的決定符合《聯邦選舉法》；即便上述決定不符合《聯邦選舉法》，提交人所關切的問題是否能構成任意干涉其隱私權也尚不明確。人權委員會還認為，選舉委員會不予接受的提交人未投票理由似乎只是一種見解，而不能滿足《公約》第十八和第二十六條所指的“信仰”概念。
2.10  2011年7月18日和20日，提交人就人權委員會的決定向該委員會本身提出異議，堅稱《公約》第十八條也保護非宗教信仰。2011年8月3日，人權委員會一位高級調查幹事稱：就提交人有關任意干涉其隱私的說法而言，選舉委員會關於要求提交人說明未投票理由的決定看上去並非經自由裁量作出，而是以《聯邦選舉法》第245條第5款為依據；因此，根據《人權委員會法》第20條第2款第c項第(二)目，人權委員會可能會決定不就申訴的這部分內容進行審查，因為這部分內容被視為思路有誤。就提交人有關其思想自由、意識自由、信仰自由、見解自由以及表達自由遭到侵犯的說法而言，人權委員會認定，提交人未能提供充分資訊來說明選舉委員會向其送達處罰通知書的決定何以侵犯了他持有某種見解和(或)信仰的權利。人權委員會指出，要求參與投票過程和要求優先選擇投票人並不想為之投票的候選人是兩回事。有鑒於上述，人權委員會邀請提交人在14天內提供進一步資訊。
2.11  2011年8月9日，提交人再次向人權委員會重申其此前提出的指稱，並澄清說他所持有的信仰是：他不應該投票；他去投票是不妥的；因其所持有的信仰，他有義務不去投票。提交人還澄清說，選舉委員會侵犯了他的人權，因為該委員會未能將他所持有的信仰與依照《聯邦選舉法》第245條第14款未遭到處罰的其他選民的信仰平等看待。
2.12  2011年9月30日，人權委員會主席的代表決定不再繼續審查提交人的申訴，因為根據《人權委員會法》第20條第2款第c項第(二)目，該申訴思路有誤。選舉監察官有權自行裁量決定不向未投票選民發出處罰通知書，但不能不顧通過《聯邦選舉法》建立強制選舉制度的意圖。正因如此，選舉監察官無法通過行使其裁量權而不向僅僅因為認為自己不應該投票就不投票的選民發出處罰通知書。提交人從人權委員會的決定中獲知，他可以根據1997年《行政決定(司法覆議)法》，要求澳大利亞聯邦法院或聯邦治安法院(現為聯邦巡迴法院)對人權委員會的結論進行覆議。儘管上述法院不能就案情本身進行覆議，但如果它們認定人權委員會在某個法律問題上處置有誤或未能妥善行使其職權，可以將此事發回人權委員會處理。
2.13  2011年12月11日，提交人致函選舉委員會，重申對其處以的罰款構成對其在《公約》第十七和第十八條之下的權利的侵犯。
2.14  2012年1月18日，選舉委員會重申該委員會有關提交人已承認違反《聯邦選舉法》第245條所載強制投票規定的說法，與此同時拒絕承認該委員會就上述違法情事所採取之行動構成違反載於《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法》的《公約》。選舉委員會表示，提交人為替自己不投票辯解而向選舉監察官提供的理由並未提及《公約》第十八條所涵蓋的某種實際信仰。因此，選舉委員會駁回了提交人有關退還其所繳納的罰款的要求。
2.15  提交人提出，澳大利亞的法院無法審查此案事實，而人權委員會只有在違反《公約》情事系某官員經自行裁量後所採取行動之結果，而非法律自動適用之結果時，方能審查違反《公約》情事的相關申訴。因此，提交人主張，就來文所載指稱而言，他已用盡所有國內補救辦法。
		申訴
3.1  提交人稱，選舉委員會因其未在2010年聯邦選舉中投票而適用《聯邦選舉法》對其處以的罰款，構成澳大利亞對其在《公約》第十七條和第十八條之下的權利(對這幾條單獨解讀，並結合第二條第二及第三款、第二十六條和第五十條對其解讀)的侵犯。
3.2  提交人提出，告知他顯然未投票的通知書給了他三個選擇：繳納罰款、訴諸法庭，或是就未投票向選舉監察官提供合理解釋。鑒於他放棄投票的原因是他的思想、信仰和見解，上述通知書是在強迫他披露自己的思想、信仰和見解。但是，他的理由屬於隱私，不應當要求他予以披露。因此，上述通知書實際上構成任意干涉其隱私，有悖《公約》第十七條。[footnoteRef:5] [5: 		见委员会关于隐私权问题的第16号一般性意见(1988年)，第4段。] 

3.3  提交人稱，處罰通知書限制了他表露個人信仰的自由，從而侵犯了他根據《公約》第十八條享有的權利。《公約》第十八條第三款無法為上述限制提供合理理由。提交人指出，儘管他已向選舉委員會說明自己不投票的決定系基於其非宗教信仰，但選舉委員會認為這不屬於可信、充分之理由。提交人進一步指出：《公約》第十八條保護不宣佈自己信仰任何宗教或持有任何信仰的權利[footnoteRef:6]；儘管他不投票的原因可以被視為一種見解，但他的情況是，不投票的原因主要是其個人信仰的表露――與諸如誠實、負責、正確、得體以及選民和政治人物之間相互承擔義務等價值觀有關的長期非宗教信念驅動下的個人信仰的表露。 [6: 		见委员会关于思想、意识和宗教自由问题的第22号一般性意见(1993年)，第2段。] 

3.4  選舉委員會發出的處罰通知書還屬於出於宗教原因的歧視。儘管《聯邦選舉法》第245條第14款並未就構成可信之不投票理由的信仰限定種類，但締約國的選舉主管部門在實踐中已將其限定為特定信仰。假如提交人當初宣稱自己信仰某種特定宗教或持有某種特定宗教信仰，那麼他就不會被施以處罰。所以說，在他的情況中，根據《公約》第二十六條，適用第245條第14款具有歧視性。
3.5  提交人稱：(a) 締約國未能通過必要的法律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來貫徹落實《公約》所承認的權利；(b) 鑒於人權委員會不具備對因法律自動執行而引發的侵犯人權情事相關訴求進行審查的司法管轄權，他沒有因其根據《公約》第十七和第十八條享有的權利遭到侵犯而切實獲得補救的管道；以及(c) 上述(a)和(b)兩點均構成違反締約國根據第二條第二和第三款承擔的義務。
3.6  提交人稱，締約國其他州和領地推行類似的強制投票法律法規，構成違反締約國根據《公約》第五十條承擔的義務。
		締約國關於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見
4.1  2014年1月21日和10月3日，締約國就來文可否受理以及案情提交了意見。締約國認為，提交人在《公約》第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六和第五十條之下提出的指稱不可受理，因為這些指稱與《公約》不符，且未經充分證實。倘若委員會認為提交人的任何指稱可予受理，則締約國的立場是，提交人的指稱並未顯示《公約》所載權利遭到侵犯。
4.2  締約國的選舉制度系基於全民普選的民主原則，該原則在《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中得到承認。上述選舉制度規定所有年滿18歲的澳大利亞公民均有義務投票。《聯邦選舉法》第245條第1款規定，“每位選民均有義務在每次選舉中投票”，而第245條第15款則規定“選民未在選舉中投票構成違法”。第245條第5款(c)項規定，若相關人員可以證明自己有“可信、充分”之理由未能投票，則可免於因不投票而受到處罰。凡未能就在聯邦選舉中未投票提供可信、充分之理由者，可繳納20澳元罰款。若未投票的選民選擇不繳納上述罰款，則可將此事提交法庭處理。若法庭判定違法行為成立，可下令繳納罰款並支付法庭費用。若相關人員選擇不繳納法庭下令繳納的罰款，則將由法庭決定處罰方式。
4.3  澳大利亞所有各州和各領地均施行強制投票的法律法規。因為投票是強制性的，所以向選民提供了若干投票方式，其中包括郵寄投票、在澳大利亞駐外機構投票和遠端投票，也包括親自到所在分區的投票站投票。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投票以無記名方式進行。所以，並不是強迫公民投票，而是說選民有義務前往投票站，將其名字從經核實的名單中劃去，領取一張選票，拿著選票到某個投票亭，把選票填好並折起後放進投票箱。可見，選民如果願意，可以通過提交空白選票或不符合要求的選票來行使其投票權。
[bookmark: _GoBack]4.4  締約國指出，《公約》並未將任何特定選舉制度強加於締約國，只要締約國實行的制度與第二十五條所保護的權利不相抵觸，且能保障和實現選民意志的自由表達。[footnoteRef:7] 在這個問題上，締約國的強制選舉制度體現了國際最佳作法，是實現澳大利亞公民自由表達意志的最佳方式。締約國稱，強制投票制度：(a) 對代議制民主制度有促進作用――在澳大利亞的代議制民主制度中，《憲法》規定議會須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的成員組成；(b) 保持選舉中的高參與率――自1924年開始推行強制投票制度以來，澳大利亞聯邦選舉中的參與率從未低於90%；(c) 鼓勵政治黨派共同全面地迎合和應對選民的價值觀(該制度還能加強基本的民主價值觀，包括代表性、政治平等以及儘量縮小精英權力)；以及(d) 允許候選人集中精力圍繞各種問題展開競選活動，而不必同時鼓勵選民去投票。 [7: 		见委员会关于参与公共生活和投票的权利问题的第25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21段。] 

4.5  有鑒於上述，締約國堅稱，選民可以在不受任何不應有的影響或脅迫情況下，自主地給任何候選人投票，也可以誰都不投。選民只有在無可信、充分之不投票理由，卻又未能以某種可以採用的投票方式提交選票的情況下，才須接受處罰。可見，締約國的強制投票制度滿足《公約》第二十五條所載的義務。
4.6  關於提交人在《公約》第十七條之下提出的指稱，締約國主張，基於屬物理由，提交人的指稱不符合受理條件，因為並未發生構成侵犯該條款所保障權利的干涉其隱私情事。此外，提交人未能充分證實其說法，即發出通知書告知他顯然未投票之舉動或是通知書所載請他就未投票提供理由之要求構成任意干涉其隱私。發通知書這一制度的設計初衷就是要給被通知人一系列解決顯然未能投票問題的備選方案。提交人沒有必須就通知書作出答覆的義務，因為他原本可以從其他備選方案中選擇一種。如作出解釋的話，則選舉委員會會對所作解釋保密，除非所提供的理由不是可信、充分之理由，而此事移交法庭處理。
4.7  委員會如若認定提交人在《公約》第十七條之下提出的指稱可予受理，則應認定該指稱並未顯示存在違反《公約》之情事。首先，發出告知提交人顯然未能投票的通知書以及該通知書的內容，系由選舉委員會依照《聯邦選舉法》所為，從《公約》角度看，屬合法行為。其次，發出通知書以及要求提交人說明未投票理由，不能被視為具有任意性，因為上述措施是實現在澳大利亞保有強制投票制度這一目的的合理、必要且適度的措施。[footnoteRef:8] 締約國指出，澳大利亞的法院有著大量的案例法，可以指導選舉委員會確定未投票者是否有可信、充分之理由未能投票。上述案例顯示，某人未能投票的可信、充分之理由範圍很廣，包括疾病、自然事件和事故。[footnoteRef:9] 在這個問題上，提交人未能證明法院根據《聯邦選舉法》對“可信、充分之理由”的解讀明顯具有任意性或構成司法不公。[footnoteRef:10] [8: 		见第488/1992号来文，Toonen诉澳大利亚，1994年3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8.3段。]  [9: 		见Judd诉McKeon [1926] 38《联邦法律报告》380；Lubcke诉Little [1970]《维多利亚报告》807；Faderson诉Bridger [1971] 126 《联邦法律报告》 271；以及O’Brien诉Warden [1981] 37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记录》13。]  [10: 		见第1392/2005号来文，Lukyanchik诉白俄罗斯，2009年10月21日通过的意见，第8.4段；另见第541/1993号来文，Simms诉牙买加，1995年4月3日通过的决定，第6.2段。] 

4.8  締約國堅稱，鑒於提交人對強制投票制度的看法不構成《公約》第十八條所指之信仰，提交人在第十八條之下提出的指稱因未能充分證實且(或)與《公約》不符而不可受理。《公約》的籌備工作顯示，“信仰”一詞系指信仰體系、意識形態以及生活哲學，比如和平主義和無神論，而不是指圍繞各種理念和問題形成的範圍無邊無際的個人觀點――個人觀點形成的原因可能形形色色。[footnoteRef:11] 術語“宗教”和“信仰”在籌備工作中被描述為，除各種有神論教義外，還包括諸如不可知論、自由思想、無神論和理性主義等其他信仰。[footnoteRef:12] 本案當中，提交人對強制投票的看法不屬於《公約》第十八條所指之信仰。提交人所聲稱持有的信仰，僅僅是一種認為自己不應被迫於選舉日前往投票場所提交選票的觀點，與諸如和平主義和無神論等信仰體系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基於屬物理由，提交人的指稱不可受理。此外，提交人未能證明締約國對其就投票問題形成觀點的能力施加了任何限制，也未能證明他曾被脅迫改變其看法。 [11: 		See Marc Bossuyt, Guide to the “travaux préparatoi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7), p. 362. ]  [12: 		同上。另见：第1155/2003号来文，Leirvåg等人诉挪威，2004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第14.2段；第878/1999号来文，Kang诉大韩民国，2003年7月15日通过的意见；第40/1978号来文，Hartikainen诉芬兰，1981年4月9日通过的意见；以及第224/1987号来文，A.和S.N.诉挪威，1988年7月11日通过的决定。] 

4.9  委員會如若認定提交人在第十八條之下提出的指稱可予受理，則應認定該指稱並未顯示存在違反《公約》之情事，因為提交人未能證明締約國對其表露其據稱持有的信仰施加過任何限制，也未能證明他曾遭受任何脅迫。締約國並未要求提交人於選舉日表決，而只是要求他前往投票場所領取並投放一張選票，以履行其根據《聯邦選舉法》承擔的義務。他有權以提交空白選票或不合規選票的方式來行使自己的投票權。締約國指出，前歐洲人權委員會裁定，強制投票符合《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所載的思想自由、意識自由和宗教自由權。[footnoteRef:13] 此外，要求提交人參與締約國的強制投票制度，從而遵守《聯邦選舉法》，這無論如何也不構成《公約》第十八條第二款所指之強迫。上述要求並不強迫提交人改變自己對候選人或是強制投票制度的看法，也不妨害提交人形成此類看法的能力。 [13: 		见X诉奥地利(第4982/71号申请)，1972年3月22日通过的决定。] 

4.10  提交人在《公約》第二條第一款和第二十六條之下提出的指稱不可受理，因為這些指稱未能充分證實，或是與《公約》不符。由於第二條具有附屬性質，在不存在實質性違反第十七和第十八條情事的情況下，提交人在第二條第一款之下提出的歧視指稱基於屬物理由不可受理。此外，提交人未能證實其在《公約》第二十六條之下提出的歧視指稱。如若委員會認定這些指稱可予受理，則它們並未顯示存在違反《公約》之情事。在提交人的情況中，並不存在任何差別對待，因為《聯邦選舉法》規定所有澳大利亞選民均須投票。《聯邦選舉法》還為可就不投票提供可信、充分之理由者規定了例外情況。例外情況適用于所有選民，包括提交人在內。選舉委員會的決定對提交人不利，並不意味著他受到了差別對待。另外，選舉委員會明確承認負有宗教義務者可能擁有可信之不投票理由，這構成合法的差別對待，而不構成違反《公約》第二條第一款和第二十六條之情事。從這個意義上講，《聯邦選舉法》第245條第14款所載“可信、充分之理由”的含義明確承認強制投票和宗教義務之間可能出現衝突。此外，規定一種以宗教義務為基礎的例外情況，是基於合理、客觀的標準對允許人們表露自己的宗教和從事宗教活動這一合法目標作出的適度反應，因而符合締約國在《公約》第十八條第一款之下承擔的義務。
4.11  提交人關於第二條第二和第三款遭到違反的指稱不可受理，因為這些指稱不符合《公約》相關條款。上述條款本身並不賦予任何實質性權利，除非委員會認定存在侵犯《公約》所載另一項權利之情事。提交人若要主張其根據第二條第三款享有的權利遭到侵犯，就必須首先提供充足的證據，證實其有關第十七、第十八和第二十六條之下的實質性權利遭到侵犯的指稱，然後再證明他未能獲得切實補救。
4.12  締約國堅稱，提交人關於《公約》第五十條遭到違反的指稱基於屬物理由不可受理，因為提交人並沒有為受理目的充分證實這些指稱。[footnoteRef:14] [14: 		见第954/2000号来文，Minogue诉澳大利亚，2004年11月2日通过的决定，第6.9段。] 

		提交人對締約國關於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見的評論
5.1  提交人在2014年3月31日、2014年11月10日和17日以及2015年5月28日的信函中，就締約國的意見提交了評論。他堅稱，締約國未就對他的思想、信仰及見解和免因不投票而受處罰的其他澳大利亞公民所持的類似性質的思想、信仰及見解區別看待，提供任何合理、客觀的理由。因此，就其在《公約》第十八條之下的權利(對該條結合第二條第一款解讀)而言，他受到了歧視性對待。
5.2  關於締約國就《公約》第二十五條提出的意見，提交人稱，自由表達他作為選民的意志，就是放棄投票。向其發出處罰通知書，構成對其自由表達自己的政治意志和見解進行打擊。根據總體而言第二十五條，具體而言第二十五條第二款，還構成歧視，因為未受處罰的選民權利得到的保護比他多。
5.3  強制投票並不能實現個人參與開展公共事務的權利。就澳大利亞的實施情況而言，不能說強制投票對促進投票權有必要甚至有助益。其他與澳大利亞類似的民主國家，比如加拿大、日本、紐西蘭、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以及美利堅合眾國，並不實行強制投票。在這個問題上，締約國未能客觀地解釋其強制投票制度何以就更高一籌。
5.4  提交人提出，締約國就其投票制度和選民義務發表的意見意味著，為了不把票投給任何人，投票人必須以不合規則、不負責任的方式填寫選票。但是，這種不合規則的投票方式在法律上的地位尚不明確，締約國不能指望有意選擇不投票的選民通過提交填寫過但卻不合格的選票來履行自己的投票義務。此外，根據《聯邦選舉法》第245條第14款免于投票的選民無需考慮或面對這種模棱兩可的問題，也無需在自己不想投票的情況下前往投票場所。
5.5  提交人稱，他向選舉委員會提供的放棄投票理由體現了他的自由政治見解和意志，就他的情況而言，上述自由政治見解和意志就是一種信仰。[footnoteRef:15] 強加於他的罰款實際上是對他的強迫、誘導，或者說耍手段進行的干涉，尤其是在今後選舉的問題上――在今後的選舉中，他還會因為表達自己的政治意志而遭受處罰。[footnoteRef:16] [15: 		见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第3至第4段和第6至第7段。]  [16: 		同上，第14段。] 

5.6  提交人重申，告知他顯然未能投票的通知書以及隨後的處罰通知書實際上構成任意干涉其隱私，有悖《公約》第十七條，因為他在法律脅迫下，被迫向選舉委員會披露自己的政治見解以避免被罰款。他的情況實質上跟因宗教原因而未能投票者的情況是一樣的。此種未能投票情況同樣無害於公共秩序、士氣、安全以及他人的基本自由。最後，選民在選舉問題上的信仰和見解是否正當，應由選民自己具體確定。
5.7  關於《公約》第十八條，提交人重申其此前提出的指稱，並指出告知他顯然未能投票的通知書強迫他披露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侵犯了該條款所載的權利。[footnoteRef:17] [17: 		见委员会第22号一般性意见，第3段。] 

5.8  提交人提出，如若他向選舉委員會提供的用以解釋自己未能投票的理由被視為一種“見解”，則處罰通知書構成侵犯他不受干涉、不受恫嚇地持有見解的權利。[footnoteRef:18] 選舉委員會對其放棄投票理由進行的評估得出結論認為，該理由不屬於可信、充分之理由，不能免除其投票義務。這實際上構成一種不准他持有某種特定政治見解的強迫形式。 [18: 		见委员会关于见解和表达自由问题的第34号一般性意见(2011年)，第9至第10段。] 

5.9  儘管締約國的意見堅稱，選民可以投票給任何候選人，也可以誰都不投，但是，《聯邦選舉法》第240條規定的官方指示是，選民須按照所有候選人的名字列出優先順序。在優先順序投票問題上沒有選擇，也沒有辦法在選票上不給選民不喜歡或不想為之投票的某個或某些候選人投票。否則，選票會在檢查時被棄置一旁，而不會得到考慮。提交人稱，這扭曲和壓制了他選民意志的自由表達，有悖《公約》第二十五條。
5.10  提交人重申其有關《公約》第二十六條的指控，並堅稱締約國未能提供任何客觀、合理的理由，用以解釋以宗教信仰為由為自己未能投票辯解的選民所獲得的不同待遇。此外，締約國未能解釋他的不投票理由何以不可信。在此情況下，選舉委員會的處罰以及隨後的決定構成出於其政治見解和信仰的歧視。
		委員會需處理的問題和議事情況
		審議可否受理
6.1  在審議來文所載的任何訴求之前，委員會必須根據其議事規則第93條，決定訴求是否符合《任擇議定書》規定的受理條件。
6.2  按照《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2款(子)項的要求，委員會注意到，同一事項不在另一國際調查或解決程式的審查之中。
6.3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就選舉委員會因其未在2010年聯邦選舉中投票而處以的罰款，向選舉委員會和人權委員會提出了申請，申請未能成功；提交人稱，就其來文中所載的指稱而言，他已用盡締約國可用的一切有效的國內補救辦法。在締約國未就此提出任何異議的情況下，委員會認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2款(子)項的要求已經滿足。
6.4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說：選舉委員會對其施加的處罰侵犯了他在《公約》第十八條之下的權利，因為他不在2010年聯邦選舉中投票的決定，是其長期非宗教信念驅動下的信仰的表露；只有在第十八條第三款所述的情況中，方可對此類信仰進行限制。提交人進一步提出：如若其不投票理由被視為一種見解而非信仰，則處罰通知書構成侵犯其不受干涉、不受恫嚇地持有見解的權利；選舉委員會對其放棄投票理由的評估結果構成對其政治見解的一種脅迫。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的意見認為，提交人在第十八條之下提出的指稱不予受理，因為這一指稱未經充分證實，或與《公約》不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締約國堅稱，提交人未能充分證實有關他就投票問題形成見解的能力遭到任何限制，且(或)他被強迫改變自己見解的指稱。
6.5  委員會回顧，第十八條保護有神論、非神論和無神論信仰，也保護不宣稱自己信奉任何宗教或持有任何信仰的權利。術語“信仰”和“宗教”須作廣義的解釋。第十八條的適用不僅限於傳統宗教，也不僅限於具有制度特徵的宗教和信仰或是類似于傳統宗教的習俗。[footnoteRef:19] 儘管宗教或信仰的內容應由信仰者自己來界定，[footnoteRef:20] 但一般來說，信仰是由成體系的原則或對生命的哲學考量構成的。委員會承認提交人有關2010年聯邦選舉的觀點(見上文第2.2段)，也承認提交人對強制投票制度的總體看法。但是，委員會認為，並非所有的見解或信念均構成信仰。本案當中，提交人未能提交令人信服的理由來表明他不願在2010年聯邦選舉中投票系基於《公約》第十八條所指的某種信仰。至於提交人根據《公約》第十九條享有的持有見解的權利，委員會認為，對提交人施加之處罰，目的不在於因其對政治人物的行為持有特定見解而恫嚇或懲罰他，而在於貫徹實施所有選民均須投票的一般性法律義務。有鑒於上述，委員會認為，就可否受理問題而言，有關違反《公約》第十八條第一款和第十九條第一款的指稱未能充分證實，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二條不予受理。既已得出上述結論，委員會亦認為，提交人有關結合第十八條第一款一併解讀的第二條第三款的指稱，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二條同樣不予受理。 [19: 		见第22号一般性意见，第2段。]  [20: 		见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临时报告(A/64/159)，第31段。] 

6.6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說，與因宗教義務而在2010年聯邦選舉中放棄投票且未受處罰的選民相比，選舉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他的理由不是可信、充分之理由，不能使之免受《聯邦選舉法》第245條第14款規定的處罰，從而對他造成了出於其政治見解和信仰的歧視，侵犯了他在《公約》第二十六條和第十八條之下的權利(對這兩條結合第二條第一款加以解讀)。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的意見稱，上述指稱因未能充分證實或與《公約》不符而不可受理。鑒於如上文所示，委員會已得出結論認定提交人未能證實有關其根據第十八條第一款和第十九條第一款享有的權利遭到侵犯的指稱，委員會認定第二十六條之下未出現與上述條款有關的歧視問題。此外，提交人未就他在第二十六條之下提出歧視指稱闡明確切的理由。因此，委員會得出結論認定，提交人未能證實上述指稱，據此，委員會宣佈，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二條，來文這部分內容不予受理。
6.7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說，告知他顯然未能投票的通知書以及隨後在選舉主管部門所走的程式構成任意干涉其《公約》第十七條所載的隱私權，因為他覺得為了就罰款提出異議，他被迫披露自己有關2010年聯邦選舉的政治見解。但是，委員會也注意到提交人說，上述通知書要求他向選舉監察官提供可信、充分之理由，說明自己未能投票有正當原因，以免於被罰款。委員會認為，上述通知書的內容不能解讀為強迫提交人披露自己的政治見解，而僅僅是邀請他表明自己是否滿足法律的規定，可以免予投票。據此，委員會認定，提交人未能證實其在單獨解讀和結合《公約》第二條第三款一併解讀的第十七條之下提出的指稱，宣佈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二條，上述訴求不予受理。
6.8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還結合他在第十七和第十八條之下提出的指稱，聲稱發生違反《公約》第二條第二款之情事。委員會回顧其如下判例：根據《任擇議定書》提交的來文中，不能結合《公約》其他條款援引第二條第二款提出指稱，除非締約國未能履行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的義務是對聲稱身為受害者的個人直接造成影響的明顯違反《公約》情事的直接原因。[footnoteRef:21] 本案當中，委員會不認為對締約國是否違反《公約》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的一般性義務進行的審議獨立於對提交人在《公約》第十七和第十八條之下的權利是否遭到侵犯進行的審議。因此，委員會認定，提交人在結合第二條第二款一併解讀的第十七和第十八條之下提出的指稱與《公約》第二條不符，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三條不予受理。 [21: 		见：第2121/2011号来文，F.A.H.等人诉哥伦比亚，2017年3月28日通过的决定，第8.5段；第2030/2011号来文，Poliakov诉白俄罗斯，2014年7月17日通过的意见，第7.4段。] 

6.9  關於提交人在《公約》第五十條之下提出的指稱，委員會回顧，委員會曾在其判例中表示，個人來文只有在涉及酌情根據《公約》第一和第二部分所載條款解讀的《公約》第三部分所載條款時，方可向委員會遞交。據此，不能根據第五十條提出脫離實質性違反《公約》情事的獨立訴求。[footnoteRef:22] 因此，委員會認定，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三條，該指稱基於屬物理由不予受理。 [22: 		见第954/2000号来文，Minogue诉澳大利亚，2004年11月2日通过的决定，第6.9段。] 

6.10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說，強制投票制度扭曲和壓制其選民意志的自由表達，有悖《公約》第二十五條。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就此提出的主張，但委員會認為，來文涉及如下問題：因未參與2010年聯邦選舉而對提交人施加的懲處是否構成侵犯其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享有的權利。委員會認定，就可否受理問題而言，該指稱已經充分證實，並宣佈該訴求可予受理。
6.11  鑒於受理方面的所有規定均已滿足，委員會宣佈來文因涉及《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之下的問題而可予受理，並開始審議案情。
		審議案情
7.1  委員會依照《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1款的規定，結合各當事方提供的所有資料審議了來文。
7.2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聲稱，強制投票制度以及因其未能投票而處以的罰款扭曲和壓制其選民意志的自由表達，是對他的強迫、誘導或干涉，尤其是在今後的選舉方面，因而有悖《公約》第二十五條。此外，提交人主張，強制投票制度並不能實現個人參與開展公共事務的權利。委員會還注意到，除其他外，締約國主張(見上文第4.4段)：其選舉制度系基於全民普選的民主原則，符合其在《公約》之下承擔的義務；《公約》並未強加任何特定選舉制度；選民可以把票投給任何候選人，也可以不把票投給任何人，不受任何不應有的影響和脅迫。
7.3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在第二十五條之下提出的指稱，尤其是有關對其處以的罰款具有脅迫性質的指稱，歸根結底是在質疑締約國的強制投票制度(即2010年聯邦選舉中適用於提交人的強制投票制度)與《公約》是否相符。在這個問題上，委員會回顧其第25號一般性意見，大意是儘管《公約》並不強加任何特定選舉制度，但締約國實行的任何制度均必須符合第二十五條保護的權利，且必須保障和實現選民意志的自由表達。[footnoteRef:23] 除其他外，締約國實行的制度必須保障：有權投票者須可自主投票給任何候選人，可自主支持或反對政府；[footnoteRef:24] 投票是無記名的。[footnoteRef:25] 因此，委員會認為，投票制度必須允許選民把票投給任何候選人，或不把票投給任何候選人，包括允許選民提交空白或不合規選票，還必須確保投票以無記名方式進行。委員會還認為，針對未能投票施加的任何懲處均必須由法律作出規定，必須合理和適度，且不得對享有或行使《公約》之下的權利造成影響。 [23: 		见第25号一般性意见，第21段。]  [24: 		同上，第19段。]  [25: 		同上，第20段。] 

7.4  在這方面，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的意見(見上文第4.2和第4.3段)稱，在該國實行的強制投票制度中：選民可以把票投給任何候選人，或不把票投給任何候選人，包括可以投空白或不合規選票，而不受任何不應有的影響或脅迫；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選民只有在無可信、充分之不投票理由卻未能以可以採用的方式之一提交選票的情況下，才須繳納20澳元的罰款。
7.5  本案當中，委員會注意到，為了在2010年聯邦選舉中履行其選民義務，提交人須前往某個投票場所，按照無記名投票的原則，將其選票投入票箱。據提交人稱，如若選民像他一樣不想投票給任何候選人，就必須投下一張法律地位不明的無效選票。但是，委員注意到，《聯邦選舉法》第268條已就空白選票作出了規定。委員會進一步注意到，提交人未能說明為何空白選票無法真正體現他在2010年聯邦選舉中不支持任何候選人的選民意志。此外，提交人未能向委員會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證明對其處以的罰款不合理或不適度。據此，委員會認定，現有事實未能顯示存在違反《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的情況。
8.  委員會依《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4款規定行事，認為現有事實未能顯示存在侵犯提交人《公約》之下權利的情況。

附件
		委員會委員艾哈邁德·阿明·法薩拉的個人意見(不同意見)
1.  強制投票有悖締約國根據《公約》第十八和第十九條承擔的義務，構成侵犯思想自由、表達自由以及自由持有見解的權利。
2.  某人選擇在政治選舉中不投票，本身就是在表露其對所投票事宜的見解，且(或)構成其對整個投票過程的見解。就此而言，空白選票無論如何也無法取代不參與特定選舉的決定。
3.  政治選舉中的強制投票制度構成對行使和享有《公約》第十八和第十九條所載權利的壓制，當對未能投票者處以罰款時，尤其如此。罰款是否合理或適度並不重要，因為強制投票制度本身違背《公約》。因未能投票而處以的罰款只應視為使上述侵權情節加重的一種懲罰。
4.  因此，本人認為，在政治選舉中強行推行強制投票制度，以及因未能投票而處以罰款，構成違反《公約》第十八和第十九條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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